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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

教科研成果鉴定工作流程

一、教师层面

1.申报教师依据《通知》和《材料要求》，准备好教科研成果材

料。

2.申报教师将教科研成果的纸质材料上交至学校。

3.申报教师根据动态码或一网通办的登录方式登录“上海教育评

估院-教育评估系统”。进入平台后选择对应的申报项目进行申报、下

载“项目文件”等材料。

在点击“教科研成果鉴定”栏目后，请仔细阅读并签订《申报人

诚信承诺书》，完成“基本信息”和“教科研成果信息”的填写，完

成后在平台上提交学校管理员审核。

二、学校层面

1.学校管理员负责开设和管理本校申报教师的账号。开设账号时

注意身份选择，使用项目对应的管理员角色创建申报教师账号，若管

理员身份选择错误，会导致账号创建错误，申报教师无法进入相关页

面（页面显示为无权限）。

特别注意：若学校管理员为本年度申报教师，则不可担任该校管

理员。需向主管单位报备，取消其管理员账号，并另择他人担任该校

管理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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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校管理员对申报教师的电子材料进行审核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1）审核申报人所选择申报学科是否与所在系部相匹配。

注：本年度起，申报教师需按其所在系部填写申报学科。若学校

未设置公共系部，则该校教师不可申报公共课。若申报教师同时担任

公共课和专业课，则按其所在系部申报。平台上，教师所填系部名称

应与学校提交的系部设置文件中的名称一致。

（2）审核申报人提交的纸质材料和网上申报材料是否一致。

（3）审核本校每位申报教师提交的教科研成果是否符合相关文

件要求，材料是否齐全。如材料符合要求，则点击“通过”。如申报

教师提交的材料中有不符合要求的成果，但符合申报底线要求，则点

击“退回”，须注明退回原因，要求教师去除或替换该项成果，学校

重新审核。如果教师的申报材料不符合申报底线要求，则点击“否决”，

须注明否决理由，否决后教师不可再次提交。

3.学校将审核通过成果在平台上提交至主管单位审核。

4.申报人员的纸质成果学校留存备查。

三、主管单位层面

1.主管单位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开设和管理学校管理员账号。

2.主管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对学校提交的线上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

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1）复核每位申报教师所选择申报学科是否与所在系部相匹配。

（2）复核每位申报教师提交的网上教科研成果是否符合相关文

件要求，材料是否齐全。审核操作要求同学校管理员操作要求。如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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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不通过，退回须注明退回理由，并及时告知相关学校，教师修改后

可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再次提交。如审核否决须注明理由，教师不可再

次提交。

（3）复核申报人提交的纸质材料和网上申报材料是否一致。

3.主管单位将审核通过成果在平台上提交至上海市中等职业学

校、技工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。

四、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办

公室

1.审核提交的教科研成果鉴定材料。

2.组织专家根据要求完成教科研成果鉴定工作。

3.反馈教科研成果鉴定结论。


